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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進出口條例》  
（第 60 章）  

《2012 年進出口（登記）（修訂）規例》  

引言  

 在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署理行政長官指令

－  

(a )  減收以下項目的進出口報關費（報關費）︰  

( i )  所有進口食品項目的報關費（不論貨值多少，一律由

0.5 元減至 0.2 元）；以及  

( i i )  其他所有項目的進口及出口報關費（首 46,000 元貨值

費用由 0.5 元減至 0.2 元，而隨後每 1,000 元的徵費

率則由 0.25 元減至 0.125 元）；以及  

 A    (b )  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31 條，訂立載於附件 A 的《2012
年進出口（登記）（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理據  

2.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公布了

一籃子支援商界的措施。其中一項措施是把報關費全面減半，以減輕進出

口業的經營成本。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數字，我們估計降低報關費可使

香港每家呈交報關單的公司，平均每年節省約 9,000 元。  

3 .  一年節省 9,000 元於規模大的公司而言，或許不算是大數目，

但對中小型企業而言，卻已相當重要，尤其是面對當前的困難經濟狀況。

當局曾分別在一九九八年調低入口和本地出口的報關費，以及於一九九九

年減收轉口的報關費，此舉備受進出口業界歡迎，業界普遍認同有關減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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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適時地紓緩了他們當時所面對的壓力。事實上，自減收報關費的建議在

二零一二/一三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公布後，有關建議已得到商界的正面回

應。此外，透過降低貨品進出香港的成本，我們預期減費會對本港的對外

貿易，貿易和物流業的發展起積極推動的作用。  

4 .  政府在草擬有關減收報關費的建議時，並未與各政府電子貿易服

務供應商探討相關的技術問題。這些服務供應商由貿易商收取貿易文件，

再以電子形式發給政府，並在過程中收取報關費。財政預算案在二零一二

年二月一日公布後，政府電子服務供應商向政府表示，在二零一零/一一

年度處理的一千九百萬項報關費交易中，約有 5%涉及在櫃位以現金付

費。他們表示，如報關費減半（即由 0.5 元減至 0.25 元），在收取零

錢方面會遇到困難。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建議將《進出口（登記）規

例》（第 60E 章）中有關所有進口食品項目的報關費，以及其他所有項目

的進口及出口報關費的規例（「規例」）（即 8(1) (a )、 8(1) (b ) ( i )、
8(1) (b ) ( i i )  、8(1) (c ) ( i )、8(1) (c ) ( i i )、8(1) (d ) ( i )及 8(1) (d ) ( i i )）下所

收取的 0.25 元（即 0.5 元的一半）均改為 0.2 元，以方便收取有關費

用。  

 

修訂規例  

 A   5 .  對現行規例作所需修訂的修訂規例載於附件 A。修訂規例的第 3
段訂明下列減費項目–  

(a )  如進口報關單涉及進出口貨品分類表附錄 I 所指明的物品，

由 0.5 元減至 0.2 元；  

(b )  如屬任何其他進口報關單或出口報關單  –   

( i )  如有關的價值不超過$46,000，由 0.5 元減至 0.2
元；或  

( i i )  如有關價值超過$46,000 –   

(A )  就價值中的首$46,000，由 0.5 元減至 0.2 元；

 及  

(B)  就該項價值每增加$1,000(不足$1,000 的零數

亦作$1,000 計算 )，由 0.25 元減至 0.125 元，

費用總額中不足 0.1 元的零數須調整為 0.1 元。 

 

  



 -  3  -

 

 

立法時間表  

6.  當局會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31(4)條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規例，請

立法會在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通過決議作出批准。待立法會通過這項修訂建

議後，我們會隨即在憲報刊登公告，希望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落實有關減

收報關費。 

建議的影響  

 B 7.  建議對經濟和財政會有影響，詳情載於附件 B。建議符合《基本

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公務員、生產力，環境或可持續發展並

無影響。建議不會影響《進出口條例》的現有約束力。 

公眾諮詢  

8.  減收報關費的建議在二零一二年二月一日公布後，廣受商界人士歡

迎。有關減收報關費的建議亦在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的立法會工商事務

委員會的會議上獲得支持。 

宣傳安排  

9.  我們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八日發出新聞稿，載述與減收報關費相

關的事宜。如立法會批准減費建議，我們會向商界公布經修訂的收費。 

背景  

10.  報關費是當局在一九六六年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60 章）所引

入，以增加政府收入來資助促進香港貿易的活動，以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的工

作。根據規例，任何人凡輸入、輸出或轉口任何並非豁免物品，均須在 14
天內就該物品向海關關長呈交進口或出口報關單，並繳付相關費用。目前，

就食物項目而言，不論報關單所指明的物品價值多少，進口有關項目的報關

費均為 0.5 元。而進口或出口其他物品的報關費則為︰報關單所指明的物

品的價值中首 46,000 元須繳付 0.5 元，價值每增加 1,000 元（不足

1,000 元的零數亦作 1,000 元計算），另須繳付 0.25 元，費用總額中不

足 0.1 元的零數須調整為 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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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1.  有關這份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請致電 2810 2855 與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商）楊陳惠敏女士聯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零一二年四月  

 









附件 B 

 

 

對經濟和財政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這項減收進出口報關費的建議會為香港的對外貿易帶來正面的經濟影

響，因為建議會減低交易成本，使進出口業界直接受惠。一些須呈交報關單的物

流公司亦會從中獲益，我們預計建議可使每家需呈交報關單的公司，平均每年節

省約 9,000 元。有關減費建議亦呼應了我們一直致力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

整體競爭力，而所付出的努力。 

 

對財政的影響 

 

2. 我們估計這項減收報關費的建議會令政府每年減少約 7.5 億元的收入。

政府不須為執行這項建議提供額外資源。 


	LegCo Brief on TEDC &TDC subvention (Chi) (final).pdf
	LegCo Brief on TEDC &TDC subvention -Annex A(Chi) (final)
	LegCo Brief on TEDC &TDC subvention -Annex B(Chi) (final)

